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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４０年：
中国养老保险回顾与展望

＊

何文炯

［关键词］　改革开放；养老保险；历史性变革

［摘　要］　改革开放４０年以来，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取得了重要成就，
其主要标志：（１）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从非缴费的福利型转变为缴费为主的保险型；（２）基本养老

保险权被确认为国民的一项基本权益，养老保险的惠及范围由工薪劳动者扩展到全体国民；
（３）从适应国有企业改革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养老保险体系建设与改革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现行制度依然存在诸多问题：（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依然处于分割状

态，既不公平，也缺乏效率；（２）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原则虽然早已形成，但实际进展不理想；
（３）养老保险治理的理念滞后，亟须破除制约制度公平可持续运行的体制机制性障碍。进入新

时代，要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深化改革，逐步形成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有效率的养

老保险体系，努力做到制度定位更加明确，权责更加清晰，制度更加完备，运行更加有效。
［作者简介］　何文炯，浙江大学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

副会长兼养老金分会会长（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５８）。

经过近４０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

发生了异常深刻的变化。作为最重要的社会保障

项目之一，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亦实现了重大变革，
顺应了市场经济改革的要求，并为社会发展进步

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进入新

时代后，需要加快改革步伐，尽快建成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更有效率的养老保险体系。

一、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性变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我国没 有 普 遍

实施的养老 保 险 制 度。１９５１年，国 家 颁 布 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企业职工的退休金

制度由此建立。１９５５年，建立了国家机关和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的退休金制度。１９５８年，把这两项

制度的政策 作 了 统 一。１９７８年，国 家 颁 布《关 于

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安置老弱病

残干部的暂行办法》，修改了前述两项制度。这些

制度都是针对工薪劳动者的，农民和其他社会成

员一直没 有 养 老 保 险 制 度。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中

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劳动力市场的变

化，原先的养老保险制度表现出种种不适应，改革

势所必然。经过近３０多年的改革探索，我国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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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 实 现 了 制 度 转 型、权 益 扩 展，顺 应 了 时 代 变

迁，并为改革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制度模式：从福利型到保险型

从技术原理分析，改革开放以前实行 的 养 老

保险制度有以下特点：（１）单一层次。按照当时的

制度设计，工薪劳动者退休后的生活主要由国家

负责，因而退休金几乎是职工退休之后唯一的收

入来源，没有职业年金、商业性养老保险等项目。
（２）国家保障。职工退休后都可以在原单位领取

退休金（又称“退休工资”），虽然各单位、尤其是各

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千差万别。事实上，无论是

企业还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都不是严格意义

上的独立核算单位。（３）非 缴 费 型。那 时 国 家 按

照高积累、低消费的原则，实行低工资制，因而职

工不缴纳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任何社会保险费。
当然，从本质上讲，无论是由企业直接支付，还是

通过财政划拨支付，退休金都来自于在职职工当

期的劳动成果。（４）现收现付。按照当时的规则，
退休手续在工作单位办理，退休工资在原单位领

取，但每个工作单位都没有建立养老保险基金，只
是全国总工会和各级工会按照一定比率提取调剂

金，而且１９６６年之后此项调剂金也取消了。由此

可见，这样的制度设计具有很强的福利性，并非严

格意义上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国 家 经 济 体 制 改

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改革的取向是要使企

业成 为 自 主 经 营、独 立 核 算、自 负 盈 亏 的 经 济 实

体。但是，各企业之间的员工年龄结构不同，有的

企业退休职工人数很多、比率很高，有的企业退休

职工很少，因而企业之间的退休金负担畸轻畸重，
以至于影响到企业的盈亏，一些老企业无力支付

巨额的退休金，因而迫切需要建立一种社会化的

统筹机制，以均衡各企业的退休金负担。在这样

的背景下，部分地区开始探索社会化的养老保险

制度。他们对于各单位的养老费用进行统筹，一

是试图解决国有企业之间退休费用负担不均衡的

问题，二是旨在为逐渐兴起的非公有制企业中的

从 业 人 员 谋 划 未 来 的 养 老 金，这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开端。

１９９１年，国 务 院 颁 布《关 于 企 业 职 工 养 老 保

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了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

体系的目标，养老保险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

同负 担。１９９３年，中 共 十 四 届 三 中 全 会 提 出：城

镇职工养 老 和 医 疗 保 险 金 由 单 位 和 个 人 共 同 负

担，实 行 社 会 统 筹 和 个 人 账 户 相 结 合。１９９５年，
国务院又发出《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的通知》，进一步明确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

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同年国务院批准

了两套养老保险制度方案供各地选择并组织开展

试点。１９９７年，国 务 院 颁 布《关 于 建 立 统 一 的 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将两个试点办

法归于统一，明确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的养老保险模式。后来，这一制度的适用范围逐

步扩展到机关事业单位正式在编职工之外的所有

工薪劳动者。２０１５年，国 务 院 发 布 了《关 于 机 关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明
确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统一实行社会统筹和

个人账户相结合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由此，我国完成了工薪劳动者社会养 老 保 险

制度的转轨，与原先的制度相比，新制度具有以下

特点：（１）缴费型。参保职工及其所在工作单位共

同缴费，形成养老保险基金，基金不足时，由财政

兜底。（２）特殊的部 分 积 累 制。职 工 基 本 养 老 保

险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
系现 收 现 付 制 与 基 金 制 相 结 合 的 混 合 模 式。
（３）社会化。明确基本养老保险由政府依法组织实

施，社会保险经办 机 构 具 体 经 办，用 人 单 位 配 合。
（４）多层次。明确养老保险体系由基本养老保险、
职业年金①和商业养老保险三个层次构成，其中基

本养老保险只承担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之责。
（二）惠及范围：由工薪劳动者扩展到全体国民

在工薪劳动者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之 后，国 家

开始考虑以农民为主体的其他社会成员的养老保

险问题。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后 期，部 分 地 区 自 发 探

① 官方对适用企业的职业年金称之为“企业年金”，对适用于机关事业单位正式在编人员的职业年金称之为“职业

年金”。本文依照学理和国际惯例将二者统称为“职业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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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农民的养老保险机制。后来，民政部门予以引

导并组织试点，但因政府责任缺位、制度设计缺陷

和运行环境变化，这项以完全个人账户管理为主

要模式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试点过程中出现了

一些 问 题，只 得 暂 停。２００８年，中 共 十 七 届 三 中

全会指出，按照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

结合 的 要 求，建 立 新 型 农 村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制 度。
据此，２００９年国 务 院 正 式 发 布《关 于 开 展 新 型 农

村社会养 老 保 险 试 点 的 指 导 意 见》，决 定 在 全 国

１０％的县（市、区、旗）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制度试点，明确采用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的模式，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

成，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

组成。此后试点范围逐步扩大。２０１１年，国家又

启动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２０１２年，国务

院决定在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区全面开展新型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这

是一项历史性的决策，标志着基本养老保险由工

薪劳动者权益扩展成为全体国民的权益，意味着

基本养老保险实现了制度全覆盖，这为人人享有

基本养老保 险 奠 定 了 坚 实 的 基 础。２０１４年，《国

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的意见》决定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城乡居

民社会养老保险整合起来，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提高养

老保险体系的运行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２０年来，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不断扩

大（参见表１），建 立 起 了 全 世 界 规 模 最 大 的 公 共

养老保险计划。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将“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１］表明这一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

　表１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及待遇领取人数 （单位：万人）

年份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合计

在职参保人数 离退休人数 ６０岁以下参保人数 ６０岁以上领取人数 参保人数

１９９８　 ８　４７５．８　 ２　７２７．３　 ７　９６５．２　 ５９．８　 １９　２２８．１
１９９９　 ９　５０１．８　 ２　９８３．６　 ６　３７１．０　 ８９．８　 １８　９４６．２
２０００　 １０　４４７．５　 ３　１６９．９　 ６　０７４．５　 ９７．８　 １９　７８９．７
２００１　 １０　８０１．９　 ３　３８０．６　 ５　８８７．０　 １０８．１　 ２０　１７７．６
２００２　 １１　１２８．８　 ３　６０７．８　 ５　３３８．４　 １２３．４　 ２０　１９８．４
２００３　 １１　６４６．５　 ３　８６０．２　 ５　２３０．１　 １９７．６　 ２０　９３４．４
２００４　 １２　２５０．３　 ４　１０２．６　 ５　１７６．９　 ２０５．５　 ２１　７３５．３

２００５　 １３　１２０．４　 ４　３６７．５　 ５　１４０．２　 ３０１．７　 ２２　９２９．８
２００６　 １４　１３０．９　 ４　６３５．４　 ５　０１８．６　 ３５５．１　 ２４　１４０．０
２００７　 １５　１８３．２　 ４　９５３．７　 ４　７７９．９　 ３９１．６　 ２５　３０８．４
２００８　 １６　５８７．５　 ５　３０３．６　 ５　０８３．０　 ５１２．０　 ２７　４８６．１
２００９　 １７　７４３．０　 ５　８０６．９　 ５　９４２．１　 １　３３５．２　 ３０　８２７．２
２０１０　 １９　４０２．３　 ６　３０５．０　 ７　４１４．２　 ２　８６２．６　 ３５　９８４．１
２０１１　 ２１　５６５．０　 ６　８２６．２　 ２４　０２５．７　 ９　１５６．８　 ６１　５７３．７

２０１２　 ２２　９８１．１　 ７　４４５．７　 ３４　９８７．３　 １３　３８２．２　 ７８　７９６．３
２０１３　 ２４　１７７．０　 ８　０４１．０　 ３５　９８２．１　 １３　７６８．０　 ８１　９６８．１
２０１４　 ２５　５３１．０　 ８　５９３．４　 ３５　７９４．５　 １４　３１３．０　 ８４　２３１．９
２０１５　 ２６　２１９．０　 ９　１４２．０　 ３５　６７２．０　 １４　８００．０　 ８５　８３３．０
２０１６　 ２７　８２６．０　 １０　１０３．０　 ３５　５７７．０　 １５　２７０．０　 ８８　７７７．０
２０１７　 ２９　２６８．０　 １１　０２６．０　 ３５　６５７．０　 １５　５９８．０　 ９１　５４９．０

　　注：１．本表数据来自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历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中国社会保障３０年》（郑功成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２．表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一项，在２０１０年及以前仅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从２０１１年到２０１３年为“农村社会养老 保 险”和

“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合并数据，２０１４年开始为制度整合后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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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度适应：从被动改革到主动建设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开始逐步建立起来的养

老保险制度，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在改革

初期一度成为改革的障碍。因而，２０世纪八九十

年代实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为了适应经济体

制改革的需要，甚至被认为是国有企业改革之配

套。随着认知的进步，养老保险改革逐渐由被动

转为主动，国家开始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

设的整体出发，把基本养老金作为国民的一项基

本权益，设计养老保险体系和制度。在这样的理

念指导之下，养老保险制度顺应了改革，并成为经

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
其一，养老保险制度转型顺应了国有 企 业 改

革，维护了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权益，促进了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改革初期，部分国有企

业亏损，许多老企业因退休人员剧增而无力支付

养老金。建立社会化的养老保险制度之后，既保

障了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权益，直接减轻了那些困

难企业的退休金支付负担，从而增强了这些企业

的经济活力。同时，新制度下的企业劳动力基础

成本相对均衡，为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的平

等竞争奠定了基础，也为同一产业内新、老企业之

间的平等竞争创造了环境。
其二，社会化的养老保险制度有益于 劳 动 力

自由流动，有益于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从而促进

了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和经济发展。原先的养老保

险制度与劳动力单位所有制紧密联系在一起，使

得劳动者难以自由流动。新的养老保险制度建立

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机制，允许劳动者在工作单

位变动的同时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手续。为克

服由于统筹层次较低而对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带来

的困难，有关部门制定了跨地区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关系转移接续的办法。同时，为适应农民进城

务工和城乡劳动力流动的趋势，有关部门还制定

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之间养老保险互相转移的接续办法。
其三，以财政为主要资金来源的城乡 居 民 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促进了家庭和睦与社会和

谐，并 促 进 了 经 济 增 长。２００９年 开 始，国 家 以 财

政投入为主，辅之以参保人个人缴费，逐步落实了

以农民为主体的非工薪社会群体的基本养老保险

权益。虽然保障程度不高，但普遍提高了城乡老

年居民的福利，增强了他们对国家的信任，同时直

接提升了这一群体当期的消费能力和对于未来的

消费 信 心，从 而 促 进 了 经 济 增 长。此 外，２００５年

开始，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给付标准持续提高（见表

２），直接提高了退休职工这个群体乃至其相关家

庭成员的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

　表２ 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基金支出情况

单位：人民币／人，月

年份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

２００１　 ５７２．２１ —

２００２　 ６５６．６６ —

２００３　 ６７３．９９ —

２００４　 ７１１．３６ —

２００５　 ７７０．９０ —

２００６　 ８８０．３１ —

２００７　 １　００３．４４ —

２００８　 １　１６１．１０ —

２００９　 １　２７６．４１　 ４０．７０

２０１０　 １　３９５．０４　 ５８．２１

２０１１　 １　５５８．３２　 ５６．９８

２０１２　 １　７４１．７０　 ７３．３０

２０１３　 １　９１４．１５　 ８１．５９

２０１４　 ２　１０９．６３　 ９１．４７

２０１５　 ２　３５２．９７　 １１９．２０

２０１６　 ２　６２７．４４　 １１７．３３

２０１７　 ２　８７５．９２　 １２６．７３

　　注：１．本表数据来自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历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事 业 发 展 统 计 公 报》以 及 国 家 统 计 局 公 布

的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２．人均基金支出＝基金支出／待遇领取人数。

３．表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基金 支 出 量２０１６年 略 低

于２０１５年，这是因为新增的养老金领取人数中，待遇水平相对较

低的地区增加较多，因而全国总体平均待遇水平有所降低。实际

上，各地区的待遇水平都没有降低，反而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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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养老保险领域的主要问题

在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成就欢欣鼓舞的同时，
需要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要从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目标出发，审视现行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制

度运行环境的变化，从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依然处于分割状态

基本养老保险在养老保险体系中处于基础性

地位，关系到国民基本权益的公平性和全社会收

入再分配的有效性，需要有统一的制度和统一的

政策。但是，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还处于地区

分割、人群分割的状态，既不公平，也损效率。
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框架虽然全 国 统 一，

但具体政策在地区之间有不小的差异。现行制度

并非全国统筹，地方政府有权决定本辖区内基本

养老保险部分政策，尤其是筹资政策，因而不同地

区之 间 用 人 单 位 缴 费 负 担 不 均、基 金 余 缺 并 存。
待遇政策方面，虽然养老金计发办法基本一致，但
待遇调整政策有差异，某些省份若干年份的养老

金增幅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某些地区通过基

本养老保险基 金 发 放 抚 恤 金，较 高 的 省 份 高 达５
万元以上，低 的 省 份 却 只 有６　０００元。缴 费 政 策

方面，适用参保者个人的费率都是８％，但适用于

单位的费率 各 地 有 较 大 的 差 异，低 的 是１２％，高

的则有２２％。还有缴费基数，多数地区的个人缴

费基 数 按 照 上 年 度 当 地 在 岗 职 工 平 均 工 资 的

６０％～３００％确定，但有的省份将其调低到４０％；用
人单位缴费基数，有的地区按照本单位参保职工缴

费工资之和确定，有的地区则按照本单位工资总额

确定。事实上，根据笔者长期持续关注，绝大多数

地区的缴费基数低于实际工资水平，有的地区甚至

不足按制度规定计算的应缴费基数之５０％。这使

得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一国家统一的法定制度实际

上沦为地方性制度安排，从而加剧了地区之间发展

的不平衡，也影响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竞争。［２］

另一方面，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有两个，即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分

别适用于工薪劳动者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其他社会

成员。但是，二者之间的保障待遇差距 很 大。例

如，２０１７年，职工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的 月 人 均 给 付 额

为２　８７５．９２元，而同期国家规定的城乡居民基础

养老金最低标准仅为每人每月７０元，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的月人均给付额仅有１２６．７３元①，其

差距竟在２０倍 以 上（见 表２）。国 家 对 于 城 乡 老

年居民的基础养老金月给付最低标准，２００９年是

５５元，２０１４年 提 高 到７０元，２０１８年 提 高 到８８
元，虽然有进步，但增速十分缓慢。而职工基本养

老 保 险 的 给 付 标 准 增 幅 大 大 高 于 这 个 速 度，从

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１５年，其增幅平均是年１０％左右，近
三年的增幅有所趋缓，但其增加额仍然不低。虽

然，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但应该承认现阶段的努力

也不够。这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分割的又一典型

表现。有人以农民有土地、生活成本低、养老保险

缴 费 少 等 理 由 为 此 辩 护，前 些 年 有 人 以“双 轨

制”②描述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现状，严重忽

视了农民养老金的权益，更没有考虑到农民的历

史贡献，［３］应当予以纠正。
（二）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尚未形成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我国 就 确 立 了 多 层

次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基本思路，但进展并不顺

利。这些年来，政府和社会关注的重点还是集中

于基本养老保险，资源也集中于此。在这样的背

景下，补充性养老保险发展一直较慢。截至２０１７
年末，全国仅有８万户企业实行了职业年金计划，
参加这类计划的职工人数是２　３００多万人，不足

参加职工基 本 养 老 保 险 的 在 职 职 工 人 数 的８％。
同时，职业年金通常采用基金 积 累 制，但２０１７年

末全国企业年金的基金累计结存额为１．３万亿元，
参加者人均５６　５２１．７４元，相对全国企业在职职工

平均拥有的职业年金积存额仅４　４４１．７１元③，这显

①

②

③

数据来自中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公布的《２０１７年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所谓基本养老保险“双轨制”，主要是指企业与机关事 业 单 位 采 用 不 同 的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制 度。原 创 者 没 有 考 虑

农民为主体的其他社会成员的基本养老保险权益。令人费解的是，此种不恰当的表述曾经广为流传。

以１．３万亿元除以２０１７年底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职参保人数２９　２６８万人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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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与人们的预期相差甚远。
至于社会成员个人购买商业性养老保险的情

况，由于险种设计和统计口径等问题，目前没有准

确的统计数据。有关部门透露，２０１２年全国个人

年金保险的保费收入仅为１　３１９亿元，全国人均

约为１００元，从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之所以出 现 这 样 的 局 面，原 因 是 多 方 面 的。

补充性养老保险主要是市场行为，因而可以从供

求两个方面来分析。从供给看，从事此类业务的

保险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很高，但其经

验相对不足，缺乏有吸引力的保险产品，尤其是所

筹集的资金，其投资绩效不够理想。而这既与其

经营能力有关，又与投资环境有关。从需求看，以
农民为主体的非工薪社会成员的基本养老金还很

低，他们希望有更多的养老金，但自身缺乏缴费能

力，因而无法形成有效需求。公职人员已经有较

高基本养老金，而且还有职业年金，他们不再需要

更多的养老金。余下的是非公共部门的工薪劳动

者，这个群体的基本养老金能够保障基本生活，但
多数不够宽裕，他们有补充养老金的需求，但筹资

能力不足。事实上，用人单位普遍反映社会保险

缴费负担重，多数无力再办职业年金等补充性养

老保险，即便是某些经济效益较好的单位，也因劳

资力量不均衡而无法实行。此外，２００５年以来工

薪劳动者的基本养老金持续快速增长，在公众中

形成了一种预期，使得工薪劳动者及其用人单位

办理补充性养老保险的内在动力有所下降。由此

可见，这一领域存在结构性矛盾：［４］有购买能力者

少需求，有需求者缺购买能力。
（三）养老保险治理理念滞后、机制不到位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养 老 保

险体系建设需要有正确的理念和有效的机制。从

实践出发，还有许多方面值得改进。

１．公 平 性 不 足。养 老 保 险 有 基 本 与 补 充 之

分。其中基本养老保险是以国家强制力组织实施

的项目，必须贯彻社会公平的原则，确保每一个社

会成员在 年 老 之 后 具 有 购 买 基 本 生 活 资 料 的 能

力。但现行冠以“基本”的养老保险制度却是人群

分等、制度分设、待遇悬殊，而且又是地区分治、政
策各异，这是不公平的典型表现。因而，现行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对于改善收入再分配状况的贡献不

多，某些政策甚至产生了负面效应。［５］

２．可持续性偏弱。任何养老保险项目都具有

长期性，因而可持续至为重要。尤其是政府组织

实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能否长期持续健康运

行，关系到每一个社会成员年老之后的基本生活，
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也关系到执政党的执政地

位。然而，由于制度设计缺陷和运行环境的变化，
现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基金能否实现长期

收支平衡，令人担忧。根据笔者团队的研究，从平

均意义上讲，该制度的参保人员所享受的养老金

精算现值大于所筹集的养老保险费精算 现 值，［６］

因而此项基金无法自求平衡。事实上，该制度中

最低缴费年限、养老金领取初始年龄、基础养老金

计发基数确定、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月数、个人账

户余额继承规则等多个参数不合理。特别是随着

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承担供款职责的年轻一代

的负担日益沉重，代际矛盾将逐渐增加，因而如何

建立一种有效的适应机制，以实现代际均衡，成为

一个重要课题。

３．权 责 不 清 晰。任 何 制 度 和 政 策 的 成 功 实

施，都是基于相关主体清晰的职责和权利义务关

系。然而，现行养老保险体系中存在诸多模糊不

清的关系，例如：基本养老金的职责是什么？其中

是否应该包含老年人可能的医疗费用和照护服务

费用？基本养老保险筹资责任在政府、用人单位

和参保者个人之间如何分担？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过 程 中 形 成 的 转 制 成 本 如 何 计 算？如 何 落

实？现在都没有清晰的答案和可操作的机制，尤

其是养老保险转制成本长期未能解决，直接导致

年轻一代及其用人单位负担沉重。

４．共建共享欠缺。养老保险是以保险方式为

社会成员提供老年收入保障的风险保障项目，互

助共 济 是 其 本 质 特 征，共 建 共 享 是 其 基 本 理 念。
然而，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互助共济的因素相对

缺乏，因而在养老保险及其他社会保障项目的制

度设计或政策实施过程中，常常走偏。例如，２０１０
年制定的《社会保险法》就明确了基本养老保险全

国统筹的目标，但迄今仍无实质性进展，前些年推

进省级统筹，除了几个直辖市之外，许多地方所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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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省级统筹”均非严格意义上的省级统筹。现

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设置了个人账户，参保者

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只是留在本人的个人账

户中，并没有进入统筹基金。这样的制度安排，无
法培育社会成员的保险意识和互助共济文化，无

法落实共建共享的理念。

三、中国养老保险未来发展展望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

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以“美好生活需要”取代“物
质文化生活需要”实质上是中国民生发展的质的

升华。［７］在这样的背景下，养老保险作为重大的民

生保障制度安排，必然需要加快走向定型，以为社

会成员提供更加公平、可靠、有效的老年收入保障。
（一）定位更加明确

养老保险之目的是保障社会成员年老之后有

稳定的收入来源，以满足其养老之需要，因而首先

需要在老年保障体系合理定位。从老年人的特点

出发，主要面临着贫困、疾病、失能和孤独等风险，
因而老年保障体系通常包括收入保障、健康保障、
照护保障、精神慰藉和无障碍环境等项目。养老

保险属于老年收入保障，负责解决老年人的基本

生活来源；健康保障的目的是保障社会成员具有

购买健康服务的能力；照护保障和无障碍环境是

应对失能风险的保障项目；精神慰藉则是应对孤

独风险的保障项目。因此，老年保障需要一个完

整的制度体系，养老保险是其中的重要项目，但不

能也不应当替代其他制度安排。
然而，由于医疗保险还不健全，照护保障并未

建制，养老保险最受重视，养老保险就承担着较多

的责任。养老金不仅要用于购买衣食等一般生活

资料，而且要为可能的疾病和可能的失能储备资

金，因为某些疾病可能需要大额的费用，重度失能

则需要持续的照护费用。事实上，重大疾病和重

度失能并非人人都会遇到，即并非人人都需要这

样的费用，但似乎所有人都为之储备着，这显然是

制度结构的不合理。因此，从全社会资源优化配

置的目标出发，应当重新考虑养老保险的功能定

位，让其回归到承担老年生活基本收入来源的职

责，让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减负”，这将是一种合理

的发展趋势。
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明确基本养老保 险 与 补

充性养老保险的职责分工。因为这二者之间有替

代关系，且后者受前者的影响。基本养老保险是

依法强制实施的项目，而补充性养老保险则是民

间的自主自愿行为，包括职业年金（含企业年金）
和商业性或互助合作性养老保险等，这些项目分

别由用人单位和社会成员根据自己的养老金需求

和财务能力确定。因此，需要从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的政策目标出发，厘清其与补充性养老保险的

关系。当务 之 急 是 要 以 此 为 基 础 确 定 养 老 金 标

准，并 考 虑 生 活 成 本 提 高、适 度 分 享 社 会 发 展 成

果，建立新的养老金调整机制。
（二）权责更加清晰

现行养老保险体系的诸多问题，与权 责 不 清

有关。前述制度定位也是一种权责关系，即养老

保险在老年保障体系中扮演什么角色，基本养老

保险担当什么职责，都涉及权利义务关系，其核心

是政府在老年收入保障领域的责任。此项权责明

晰之后，主要就是基本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中各

主体的权责及其实现机制需要明确，因为商业保

险中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通过保险合同建立并确认

的，互助合作型保险中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通过互

助合作机构的章程来建立并确认的。
就基本养老保险而言，当前的重点：一是用人

单位的缴费职责。这是一项劳动力基础成本，我

国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率相较国际水平属于偏高，
因此，要以保障基本养老金给付需要和保持企业

发展活力为双重目标，降低费率，使劳动力成本控

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二是财政的责任。基本养

老保险是政府举办的保险，通常情况下政府财政

承担保险费补助、经办服务费用支付、基金兜底等

责任，但较为有利的方式不是负责兜底，而是按比

例分担基金支出责任，同时还要改变中央政府负

担重、地方政府负担轻的格局。此外，还需要妥善

处理养老 保 险 制 度 转 轨 过 程 中 产 生 的 历 史 负 担

问题。
关于职业年 金 中 的 权 责 关 系，有 两 个 层 面：

一是用 人 单 位 内 部 职 工 与 单 位 之 间 的 权 责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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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需要建立有效 的 机 制，尤 其 是 发 挥 工 会 组 织

的作用，明 确 职 业 年 金 中 养 老 金 的 计 发 办 法 和

单位与个人的筹 资 比 例 关 系。二 是 用 人 单 位 与

基金受托 人 之 间 的 权 责 关 系，需 要 通 过 规 范 的

合同来确认。这两 者 均 需 要 主 管 部 门 完 善 规 范

并加以引导。
（三）制度更加完备

针对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诸多 缺 陷，需

要加快深化改革的步伐。

１．加快 推 进 职 工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全 国 统 筹。
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低的局面需要尽快改变。
最近，中央调剂金制度已经建立，这是推进全国统

筹的重要一步，但离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统筹还有

较大差距。为此，一要稳步提高中央调剂金的调

剂力度；二要尽快做实省级统筹，因为目前多数省

份并没有实现统收统支式省级统筹；三是做好统

收统支式全国统筹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把相应的

基础工作做好。

２．适时推进 基 本 养 老 保 险“统 账 分 离”式 改

革。建议把统筹基金对应的部分变成全国统收统

支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或国民年金制度），将个

人对应的部分归入职业年金（含企业年金）。统筹

基金不再承担个人账户基金的“兜底”责任，基金

的产权变得更加清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互助

共济性变得更强。当然，这里需要妥善处理转制

成本，兑现历史承诺，使改革能够平稳过渡。

３．控制和缩小群体间基本养老金待遇差距。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要坚守“保基本”的原则，按照

“抑峰填谷”的思路，建立合理的待遇确定和调整

协调机制，严格控制高保障人群的基本养 老 保 险

待遇，稳步 提 高 农 民 等 低 保 障 人 群 的 基 本 养 老

保险待 遇。同 时，鼓 励 中 高 收 入 群 体 参 加 职 业

年金和商 业 性 或 互 助 合 作 性 养 老 保 险，提 高 补

充性养老 保 险 水 平，保 持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制 度 改

革平稳过 渡，真 正 形 成 结 构 合 理 的 多 层 次 养 老

保险体系。

４．完善待 遇 给 付 规 则 和 筹 资 机 制。借 鉴 国

际经验，以确保老年人具有购买基本生活资料的

能力为目标，确定合理的基本养老金给付标准及

目标替代率，同时建立由技术官员按照清晰规则

决定养老金调整幅度的机制，以减轻政治家的工

作负担；改变“多缴多得”的思路，降低基本养老金

与参保者个人缴费的关联度，适度提高最低缴费

年限，［８］修改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方法；［９］统一规

范各地丧葬费确定规则和发放标准，重新审视退

休人员抚恤金的功能定位，规范各地做法；统一规

范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确定方法和缴费比率，
做实缴费基数，规范用人单位和参保者个人的缴

费行为；基于清晰的学理，设法从国有资本、土地

征用收益等途径筹措基本养老保险资金。
（四）运行更加有效

深化养老保险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 是 需

要创造有效的运行机制和良好的运行环境，以提

高整个制度安排的效率。

１．优 化 养 老 金 体 系 结 构。［１０］养 老 保 险 体 系

的运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基本养老保险

与补充性养老保险之间的合理分工。改革前的养

老保险是单一层次，改革之后采用多层次体系，这
是为了提高效率，但如果二者的结构不合理，则效

率也不会高。因此，要在维持基本养老保险的适

度保障水平的条件下，加快发展职业年金和个人

养老保险，以增强社会成员参加补充性养老保险

的内在动力。

２．提高养 老 保 险 基 金 投 资 回 报 率。从 学 理

上讲，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回报率与制度运行成本

密切相关，国际上也有不少成功的经验。但从我

国的情况看，无论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还是补充

性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回报率都不高。尤其是基

本养老保险，尽管基金量很大，但实际参与投资的

资金量却不大，且投资回报率很低。因此，要为基

金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健全投资机制，要提高基

金投资的专业化水平，培育一支具有高度责任感

和专业技能的骨干队伍，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３．建立精算报告制度。精算是一门技术，更

是一种机制。作为一项长期性的制度安排，基本

养老保险必须要有精算平衡机制。因此，要加强

定量分析，全面提高制度运行的科学化水平。各

级经办机构都需要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风险预

警机制，并建立相应的预案，确保养老金发放和基

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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